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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申  請  指  引  

注 意 事 項   
 本申請指引及隨附的申請表 ( P o l .9 6 6 )適用於下列申請：  

( 1 )  首次申請許可證  —  從未獲發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人士  
( 2 )  續期申請  —  於許 可 證期 滿前 三 至六 個月 的 期間 內提 出

續期申請的人士  
( 3 )  重新申請許可證  —  逾 期 續 證 或 曾 經 持 有 許 可 證 (即 許 可 證 被

撤銷或已過期 )的人士  
( 4 )  申請更改許可證工作類別  —  須 就 其 現 有 許 可 證 增 加 或 更 改 擬 擔 任 的

保安工作類別的持證人  
 
 凡年滿 1 8 歲並有意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人士，可免費索取本指引及申請表格。  
填寫表格前，請細閱本指引及夾附的「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   
 
 如申請人需要其他資料或索取申請表格，請在辦公時間內與警務處牌照課人員聯絡：  

牌照課地址  
香港灣仔  
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  
警政大樓十二樓  

接受申請表的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 

 
查詢熱線  
一般查詢  ：  2 860  297 3  
有關首次申請的查詢  ：  2 860  654 3  
有關續期申請的查詢  ：  2 860  654 6  
電郵地址： security-personnel-permit@police.gov.hk 

接受以現金繳費的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下午二時至四時四十五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 

  
請注意：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及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懸掛時，牌照課會暫停服務。  
 
費 用   
 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申請費用為 50 元，無論結果如何，此項費用都不會獲發還。如
申請獲批，申請人須繳交 110 元發證費。為方便處理，請於遞交表格時一併繳交合共 160 元
的申請費及發證費。若申請被拒，本處會以支票及郵遞方式把發證費 110 元發還。  
 
 保安人員許可證的各項收費如下：  

申請類別  費用  
1 .  首次申請  1 60 元  
2 .  續期  1 60 元  
3 .  重新申請 (如逾期續證或原有許可證被撤銷或已過期 )  1 60 元  
4 .  更改許可證工作類別  1 60 元  
5 .  就許可證更改個人資料或其他事項  1 55 元  
6 .  補領 (如許可證已遺失、被竊、損毀或銷毀 )  95 元  

  
所需費用可以現金、劃線支票、易辦事或八達通繳付。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後，本課

只接受支票、易辦事和八達通繳費；如申請人以現金繳費，須在下一個工作天前來辦理。

本課和收款處並不提供八達通增值服務，申請人應確保八達通卡儲值額足夠支付所需費

用。如使用劃線支票繳費，請在支票抬頭寫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一 般 資 料  
 

保 安 及 護　業管 理 委 員 會  
 當局已頒布《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下稱「該條例」），以便訂定發牌計劃監管保

安業。其目的在於推動及鼓勵該行業提高水平，以協助打擊罪案。當局已根據該條例的規

定 ， 成 立 了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下稱「委員會」）， 以 訂 定 向 保 安 人 員 簽 發  
許可證的準則和條件。欲知詳情，請瀏覽委員會網頁 (網址：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  
 
誰 人 需 申 領 保安 人 員 許 可 證  
 凡為他人執行「保安工作」以賺取酬勞的人士，均須申領許可證。所有申請必須遞

交警務處處長（下稱「處長」）審批。處長會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合擔任某一類保安工作。  
 有刑事記錄的申請人，不一定會被視為不適當人選。處長會按照申請的個別情況予

以審核，但有關申請人必須符合委員會根據條例第 6 ( 1 ) ( b ) ( i )條所訂定的準則 (見 “附件 A ” )
及處長的發證政策 (見 “附件 B ” )。  

 
「保安工作」及「保安裝置」之定義  
 「保安工作」指下列任何活動：  

( a )  護衞財產；  

( b )  護衞任何人或地方以防止或偵測罪行的發生；  
( c )  安裝、保養或修理保安裝置 *；  
( d )  為個別處所或地方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保安裝置」指經設計或改裝以供安裝在任何處所或地方內（但並非在車輛上或  
車輛內），用以偵測或記錄下列事情的裝置：  

( a )  罪行的發生；或  

( b )  在該處所或地方是否有闖入者，或有因保安理由不准帶入該處所或地 方或  
其他任何處所或地方的物品。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丙」部時，請參閱 “附件 C ”，以了解各類保安工作的主要職責。 
 

怎 樣 遞 交 申 請表  
 申 請 人 可 經 由 僱 主 交 回 申 請 書 ， 亦 可 將 申 請 書 郵 寄 或 親 自 交 回 警 務 處 牌 照 課 ，  
但切勿以傳真或電子郵遞方式遞交申請表。  
 如申請人親自將申請書交回牌照課，請攜同有關文件正本以供核對。如以郵遞方式

寄交申請書，則牌照課或會要求申請人就申請書夾附的證明文件出示正本，以供查核。  
 申請書如資料不足或欠缺所需證明文件，將會退回給申請人及不會獲處理。  
 
處 理 申 請 所 需時 間  
 牌照課處理每項申請一般需要六個工作日，但實際所需時間則要視乎牌照課當時  
要處理的申請數目及申請人提供的資料是否完備。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牌照課便

需要較長時間處理有關申請。  
 
怎 樣 領 取 許 可證  
 申 請 人 如 經 準 僱 主 /現 有 僱 主 遞 交 許 可 證 申 請 書 ， 則 牌 照 課 會 將 其 許 可 證 寄 給  
有 關 僱 主 ， 再 由 僱 主 發 給 申 請 人 ； 但 倘 若 申 請 人 事 先 表 明 要 親 自 領 取 許 可 證 或 要 求  
將許可證寄往其住所者則除外 (如屬後者，申請人須提交住址證明 )。  
 
有 效 期  
 許可證有效期為五年，或由處長指定的較短期限。  
 
續 期  
 續 期 申 請 必 須 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屆 滿 前 三 至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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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保安人員許可證的條件 
 
 保安人員許可證持有人須遵守根據條例第 6(1)(b)(ii)條所訂定的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  
條件。保安人員許可證持有人如非依照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簽發條件而擔任保安工作，即  
屬違法，可予以檢控。  
 
許可證持有人必須：  
 

(a) 在值班時一直攜帶該許可證；  
(b) 在警務人員要求查閱時，出示許可證；  
(c) 若出現下列情況，則須在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警務處處長：  

( i )  更換僱主事宜，除非受僱於持牌保安公司；及  
( i i )  遭採取刑事檢控行動。  

(d) 只能從事許可證所註明的該類保安工作；  
(e) 不能每月工作超過 372小時，及在正常情況下不能每天工作超過 12小時； 
(f) 不 得 違 反 保 安 人 員 的 工 作 規 定 ， 例 如 不 得 在 值 班 時 睡 覺 ， 或 在 執 行  

職務時疏忽職守。  
 
撤 銷 許 可 證  
 
 凡持證人被裁定犯附表 2 第 2 欄所指明的罪行 (見 “附件 B 的附錄 1 ”)，並因該罪行  
而被 判該 附 表第 3 欄 就 該罪 行指 明 的刑 罰， 處 長須 藉發 給 該人 的書 面 通知 ，撤 銷 有關  
許可證。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載 有 已 失 效 但 仍 未 交 還 發 牌 當 局 的 保 安 人 員  
許可證的編號，僱主可瀏覽該網頁 (h t tp : / /www.sb .gov .hk /ch i / l inks / sgs ia / )查閱有關資料。警
務處牌照課會定期將最新資料上載該網頁內。  
 
違 例  
 
 任 何 人 士 未 取 得 有 效 的 許 可 證 ， 均 不 得 為 、 答 允 為 、 自 認 是 為 或 自 認 可 為 他 人  
擔任保安工作，以賺取酬勞。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  
 
防 止 賄 賂 警 告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第 2 01 章 )，任何人士就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事宜，索取、  
提供或接受利益，包括金錢和禮物，均屬違法。  
 
上 訴 反 對 決 定  
 
 任何人如因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 60 章 )，第 1 4 (5 )、1 5 (3 )、1 6 ( 4 )或 1 8 (4 )
條所作的拒絕決定而感到受屈，可在收到該決定的通知後的 1 0 日內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
出上訴。地址是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 3 樓 3 21 室，或致電 2 8 10  2092 查詢。
上訴人須出席上訴委員會安排的聆訊。

請 確 定 申 請 書是 否 已 夾 附 下列 文 件 ：  
1 .  已填妥並簽署的申請表。  
2 .  申請人的香港身 份 證 影 印 本。  
3 .  正面不帶帽近 照 一 張 (50 毫米 x  40 毫米 )，須貼於申請表「己」部並蓋上公司印章 (如

現正受僱或有準僱主 )。  
4 .  「甲」類保安工作的申請人，若年屆 6 5 歲或以上，除申請時須夾附註冊醫生簽發的

醫 生 證 明 書正本外，亦須於其後每兩年再遞交一次。有關醫生證明書的標準表格可

向本課索取。  
5 .  就「丙」類保安工作而言，申請人須出示由警務處處長簽發、執行職務時所需槍械

的有 效 槍 械 牌 照影印本。  
6 .  就「丁」類保安工作而言，申請人應曾接受適當的訓練，或能證明具備和熟悉執行  

職 務 時 所 需 的 技 巧 及 技 術 (這 類 申 請 人 須 夾 附 專 門 技 術 訓 練 證 書 副 本 或 從 事 這 類  
保安工作的受 僱 記 錄副本 )。  

7 .  合共 1 6 0 元  的 劃 線 支 票一張 (即「申請費」 5 0 元及「發證費」 110 元 )，抬頭請寫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8. 申請人須提供現 有 /已 過 期保 安 人 員 許 可證正面及背面的影印本。  
9 .  如屬更改許可證保安工作類別的申請，須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1 0 .  申 請 人 如 要 求 牌 照 課 將 許 可 證 寄 往 其 住 所 ， 須 提 交 住 址 證 明 影 印 本 ， 如 各 類  

公用事業繳費單或銀行信件等。  
 
對 保 安 工 作 的熟 練 程 度 (適用 於 甲、乙或丙 類 保 安 人 員許 可 證 )  
1 1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一 年 內 ， 通 過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可 及 公 布 的 技 能 測 試 的  

證明文件影印本；或  
1 2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 曾 在 香 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 而 且 累 積 至 少 三 年 工 作  

經驗的證明文件影印本；或  
1 3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兩 年 內 ， 曾 在 香 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 而 且 累 積 至 少 一 年 工 作  

經驗的證明文件影印本；或  
1 4 .  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該  

課程須符合委員會認可及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規定 )。  
1 5 .  申 請 人 如 能 提 交 報 考 委 員 會 認 可 及 公 布 的 技 能 測 試 的 證 明 文 件 ， 或 提 交 報 讀 保 安  

培訓課程的證明文件 (該課程須符合委員會認可及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 )，牌照課亦會接受其申請。然而，牌照課須確定有關申請人是持有許可證的適
當 人 選 ， 並 有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通 過 技 能 測 試 或 保 安 培 訓 課 程 結 業 考 試 的 證 明 文 件 ，  
方會予以簽發許可證。  

1 6 .  申請人可提供糧單、強積金供款文件或僱主發出的信件或在職證明，以證明申請人

具有有關的保安工作經驗。  
 
居 港 年 期  
1 7 .  居 港 不 足 七 年 的 中 國 籍 申 請 人 ， 須 附 單 程 通 行 證 / 簽 證 身 分 書 影 印 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民除外 )。  
1 8 .  非 中 國 籍 申 請 人 如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 須 附 護 照 影 印 本 ， 以 便 警 務 處 查 核 其 在  

港期間的受僱情況。  
1 9 .  居 港 年 期 不 足三 年 的 申 請 人， 須 出 示 原 居地 發 出 的 無 犯罪 記 錄 證 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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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  
 

刊登於 2 0 04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五 )第 8 卷第 1 3 期憲報  
 

第 1956 號公告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60章） 
（根據第 6(1)(b)(i)條發出的通知）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 

 
現特通知，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現依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6(1)(b)(i)條的
規定，訂明下列經修訂的準則(以下簡稱‘修訂準則’)，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取代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第 1224號公告所公布者，以便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任何人必須符合下列就某類保安工作而訂明的準則，
方可獲警務處處長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從事該類保安工作。 
 
(甲) 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見“註 1”) 
(a)  年齡  (i) 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須年滿 18歲或以上。 

(ii) 如申請人或持證人年屆 65歲或以上，則須每兩年一次出示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
證明書(見“註 2”)，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務。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
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的

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見“註 5” )。 
 

(乙) 就任何人、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65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

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

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見“註 5”)。 

 

 
 
(丙)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55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 

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的 

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 )；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見“註 5”)。 
(e) 槍械牌照 申請人須持有由警務處處長簽發，執行職務時所需槍械的有效牌照。 
(丁) 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為個別處所或地方)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歲或以上。 
(b) 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曾接受適當訓練，或證明具備和熟悉(見“註 6”)執行職務時所需的技巧和 

技術。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 

之列。 
(d) 未來僱主的 

聘用證明 
申請人首次申請許可證時，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註  
(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若以大部份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另一幢大廈同一層的單位，
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最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緊急及走火通道除外。 
(2)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備有醫生證明書的標準表格。 
(3) 警務處處長須考慮申請人所犯刑事罪行的性質，並可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14(5)(b)條，把申請 
轉介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議決。倘屬下列情況者，一般不會獲發許可證： 
(a)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附表 2第 2欄所訂明的任何一項罪行，並
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 3欄就該罪行所訂明的刑罰；或 

(b)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c)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三年；或 
(d)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三項或以上罪行。定額罰款通知書、交通傳票、非法擺賣、擺放 
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亂過馬路和未有按照保釋規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行，可獲得豁免。 

(4) 申請人可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僱主提供的證明書或由其本人作出的法定聲明，作為工作經驗的證明。 
(5) 第(v)項會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停止有效。 
(6) 申請人須夾附專門技術訓練證書，或有關這類保安工作的受僱紀錄副本。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主席劉健儀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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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保 安 人 員 許 可證 申 請  

有 關 警 務 處 處長 向 有 犯 罪 記錄 人 士

簽 發 保 安 人 員許 可 證 的 政 策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4 6 0 章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第 14(5)條， 警 務 處 處 長  
(下稱「處長」 )審批保安人員許可證 (下稱「許可證」 )申請時，必須信納申請人適合擔任
保 安 工 作 ， 方 會 發 給 他 /她 許 可 證 。 假 如 申 請 人 犯 有 刑 事 記 錄 ， 處 長 在 決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適當人選時，則會考慮下列各項：  
 

(甲 )  申請 人 被定 罪與 提 出申 請的 時 間差 距。 五 年前 的定 罪 記錄 可 能

不在計算之列；  
(乙 )  申請人所犯罪行的性質；  
(丙 )  法院判處的刑罰；  
(丁 )  申請人被定罪時的年齡；以及   
(戊 )  申請人有否重犯相同或類似罪行。  

 
倘 若 處 長 認 為 申 請 人 過 去 的 刑 事 記 錄 ， 足 以 顯 示 他 / 她 並 不 適 合 持 有  

許可證，處長便會將結果通知申請人，並會邀請他 /她提交書面申辯。  
 
有 關 申 請 日 期 與 刑 事 記 錄 的 時 間 差 距 ， 除 非 申 請 人 所 犯 的 罪 行 性 質  

嚴重，否則，五年或以前留下的定罪記錄對有關申請一般不會有太大影響。  
 
此 外 ， 根 據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訂 的 簽 發 許 可 證 準 則 ， 申 請 人 倘 屬 下 列  

情況，一般不會獲發許可證：  
 

(甲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 被 裁 定 觸 犯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附表 2 (見 “附錄 1 ” )第 2 欄所訂明的任何一項罪行，並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  
第 3 欄就該罪行所訂明的刑罰；或  

(乙 )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丙 )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三年；或  
(丁 )  在提交 申請 前的五 年內 ，被裁 定觸 犯三項 或以 上罪行 。定 額罰款 通知 書 、  

交通傳票、非法擺賣、擺放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亂過馬路和未有按照

保釋規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行，可獲得豁免。  
 
 

香 港 警 務 處 牌照 課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附 件 B  
附 錄 1  

保 安 及 護 衞 服務 條 例 (第 4 60 章 )  
 

附表：  2 條文標題： 可引致許可證被撤銷的罪行  
項  罪行  罰則  
1. 任何違反《社團條例》 (第 151 章 )或《危險藥物條例》 (第 134 章 )的罪行  任何刑罰  
2. 任何涉及欺詐或不誠實行為的罪行  任何刑罰  
3. 任何涉及暴力的罪行  監禁  
4. 任何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第 XII 部的罪行  任何刑罰  
 

附 件 C  
 

保 安 工 作  
主 要 職 責 說 明

 
甲 類  —  只 限「單幢式私 人 住 宅 建 築物」而無須攜帶 槍 械 彈 藥 執行 的 護 衞 工 作 (見 “註 (1 ) ” )  

( a )  防止他人擅闖物業。  

( b )  口頭或書面報告及記錄事故。  

( c )  時常保持警覺，並能識別風險。  

( d )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時 (例 如 ： 火 警 、 爆 竊 、 颱 風 、 山 泥 傾 瀉 及 其 他 災 禍 )， 採 取  

適當行動；必要時操作消防裝置及其他應急設備，通知住戶及報警。  

( e )  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防煙門經常關閉及走火通道暢通無阻等。  
 

乙 類  —  就 任 何 人、處所 或 財 產 提 供的、無須攜帶槍 械 彈 藥 執 行的 護 衞 工 作  (但 並 非 包 括

在 甲 類 之 內 者 )  

基本上與甲類相同，但要求較高及責任較大，因為這類保安人員可能須守衞任何類型的  

處 所 (包 括 商 業 處 所 、 工 業 處 所 、 住 宅 、 購 物 中 心 、 酒 店 等 )、 及 /或 人 流 、 單 位 和 出 入  

通道眾多的建築物。此外，乙類保安工作許可證的持有人還須巡視處所及財產。  
 

丙 類  —  須 攜 帶 槍 械 彈藥 執 行 的 護 衞工 作  

( a )  收集和交付運送的貴重財物或現金。  

( b )  發生緊急事故時能應變。  

( c )  確保運送任務在可靠安全的環境下進行。  

( d )  為銀行及珠寶店等執行巡邏及站崗護衞工作。  

( e )  時常保持警覺，並能識別風險。  
 

丁 類  —  安 裝、保養及／ 或 修 理 保 安裝 置 及 ／ 或 (為 個 別 處 所 或地 方 )設 計 附有 保 安 裝 置 的

系 統  
 

註(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若以大部分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另一幢大廈 

同一層的單位，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最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緊急及走火 

通道除外。 
 
 
 


